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１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龚炜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陈德义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龚炜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１２－２１

证券从业年限 八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八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在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

究发展部担任行业研究员。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在中

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担任机构处科员，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在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研究发展部行业

研究员、投资管理部基金经理助理、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和天治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权益投资部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在华富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担任研究发展部金融工程研究员。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３５０００５

天治创新先

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０１－２０ ２０１２－０８－３１

３５０００８

天治成长精

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２０１２－０８－３１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

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１０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龚炜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郭晨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龚炜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１２－２１

证券从业年限 八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八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在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

究发展部担任行业研究员。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在中

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担任机构处科员，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在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研究发展部行业

研究员、投资管理部基金经理助理、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和天治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权益投资部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在华富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担任研究发展部金融工程研究员。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３５０００５

天治创新先

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０１－２０ ２０１２－０８－３１

３５０００８

天治成长精

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２０１２－０８－３１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

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１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２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

行方案的议案》，并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１０２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８７７

万股新股。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起

实施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实际发行新股

４

，

５６０

万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５７３

，

４９６

，

４１０．１３

元。 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顺序

及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投资顺序调整如下：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预期投入募集资金

（元）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元）

股权收购项目

１

收购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１８４

，

９１２

，

７００．００ １８４

，

９１２

，

７００．００

２

通过收购股权及增资取得无锡

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２１２

，

１５７

，

７００．００ ２１２

，

１５７

，

７００．００

３

通过收购股权及增资取得无锡

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１３５

，

９９４

，

６００．００ １３５

，

９９４

，

６０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４３１

，

４１０．１３

自建项目

５

节能变频调速用电缆及光纤复

合低压电缆项目

１４１

，

４５７

，

６００．００ ０

（注）

６

营运中心建设项目

３９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注）

合 计

８５４

，

４１２

，

６００．００ ５７３

，

４９６

，

４１０．１３

注：为缓解公司流动资金紧张，董事会决议用募集资金先行补充流动资金，自建项目由公司按照生产经

营的实际情况利用自筹资金适时实施建设。

目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股权及增资的三家公司———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远方电缆”）、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电缆”）、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锡洲电磁线”）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现将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公告如下：

一、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

１

、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２０００１３６８６９

２

、住所：？ 宜兴市官林镇官丰路

３

、法定代表人：陈培刚

４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

５

、实收资本：

２０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

６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 无。

一般经营项目：？ 电线电缆、塑料粒子、仪器仪表自动化设备、上引法无氧铜杆、桥架钢杆铁塔（含售后服

务）的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根据中超电缆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中超电缆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支付陈培刚、张秀娟、陈俊磊合计

１８

，

４９１．２７

万元，购买其持有的远方电缆

５１％

的股权。 工商变更完成后，远方电缆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超电缆

１０

，

２４０．８０ ５１．００％

陈培刚

５

，

９０３．５２ ２９．４０％

张秀娟

１

，

９６７．８４ ９．８０％

陈俊磊

１

，

９６７．８４ ９．８０％

二、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

１

、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２０００１２５８６２

２

、住所：宜兴市官林镇工业

Ａ

区

１８＃

３

、法定代表人：薛建英

４

、注册资本：

１７９８１

万元人民币

５

、实收资本：

１７９８１

万元人民币

６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下列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电线电缆、塑料粒子、电缆用铺助材料、电缆用盘具、

ＰＶＣ

管材、仪器仪表自动化设备、线

缆生产所需设备、模具的制造、销售；铜、铝拉丝加工、销售；五金工具、低压电器、标准件、橡胶制品的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前述范围

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根据中超电缆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中超电缆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收购明珠电缆

４４％

的股权同时向

其增资合计

２１

，

２１５．７７

万元。 其中，中超电缆向薛建英、蒋锡芝、蒋一昆支付明珠电缆

４４％

的股权转让款合

计

１６

，

０１５．０８

万元，同时中超电缆增资

５

，

２００．６９

万元认购明珠电缆新增注册资本

２

，

２４８

万元，差额部分

２

，

９５２．６９

万元计入明珠电缆资本公积金。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中超电缆拥有明珠电缆

５１％

股权。 工商

变更完成后，明珠电缆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超电缆

９

，

１７０．５２００ ５１．００％

薛建英

７

，

０４８．３８４０ ３９．２０％

蒋锡芝

８８１．０４８０ ４．９０％

蒋一昆

８８１．０４８０ ４．９０％

三、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

１

、注册号：

３２０２１３００００６７１５８

２

、住所：无锡新区旺庄锡南配套二期

Ｃ－１５

号地块

３

、法定代表人：郁伟民

４

、注册资本：

６６３３

万元人民币

５

、实收资本：

６６３３

万元人民币

６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电磁线、金属杆、丝、管、电工器材、电线电缆的生产销售；自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许可后方可经营；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根据中超电缆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中超电缆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收购锡洲电磁线

３５％

的股权同时

向其增资合计

１３

，

５９９．４６

万元。 其中，中超电缆向郁伟民、徐进法、郁林、郁晓春支付锡洲电磁线

３５％

的股权

转让款合计

７

，

０３４．９０

万元，同时中超电缆增资

６

，

５６４．５６

万元认购锡洲电磁线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６３３

万元，差

额部分

４

，

９３１．５６

万元计入锡洲电磁线资本公积金。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中超电缆拥有锡洲电磁线

５１％

股权。 工商变更完成后，锡洲电磁线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超电缆

３

，

３８３．００ ５１．００％

郁伟民

１

，

６０８．７５ ２４．２５％

徐进法

５０３．７５ ７．６０％

郁晓春

２８５．００ ４．３０％

沈甸甸

３００．００ ４．５２％

郁林

５５２．５０ ８．３３％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平安证券为

代销机构及在平安证券推出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平安证券代理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销售业务，并在平安证券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特别提示：鉴于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休市，本基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暂停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起恢复办理上述业务，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敬请投资者

关注，避免因暂停交易带来不便。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本公司在平安证券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

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

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１．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２．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本基金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不设金额级差。平安证券可

在此基础上规定自己的最低扣款金额。平安证券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

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平

安证券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平安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３．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通常

将在

Ｔ＋２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Ｔ＋３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４．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５．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平安证券的有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平安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郑舒丽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平安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 申购、 赎回和定期定额申购等业

务：

北京、长沙、成都、大连、福州、广州、海口、杭州、合肥、南京、南宁、青岛、上海、深圳、石家庄、太原、天

津、乌鲁木齐、武汉、西安、银川、郑州、重庆、珠海等。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元旦前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

发明电［

２０１２

］

３３

号）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货币

Ａ

易方达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１０００６ １１００１６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

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１２

］

３３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星期二）至

１

月

３

日（星期四）休市，

１

月

４

日（星期五）起照常开市。为保护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决定如下：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暂停本基金在全部代销机构和直销机构网上交易的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在直销机构直销中心的申购业务照常办理； 同时在所有销售机构暂停涉及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基

金转换业务。 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仍照常办理。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停本基金所有销售机构的申购、涉及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及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元旦假期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元旦前两个工作日暂停

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５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月月利

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１２

］

３３

号）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易方达月月利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

Ａ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１００５０ １１００５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是 是

注：（

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１２

］

３３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星期二）至

１

月

３

日（星期四）休市，

１

月

４

日（星期五）起照常开市。为保护易方达月月利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决定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停本基金在所有销售机构的申购业务，本基金赎回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元旦假期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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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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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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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82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2012058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4

日

10:00

开始；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4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3

日

15:00

至

2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海市海角路

145

号公司办公大楼

9

楼会议室。

（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黄葆源董事长主持会议。 会议的各项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

741

人，代表股份

92,746,145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2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66,808,9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47.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30

人，代表股份

259372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8.25%

。

3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港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57,

964,958

股，因涉及关联交易，对除第十项议案外的其他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因此，在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

中，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

"

有效表决权总数

"

）为

34,781,187

股；在不涉及

关联交易的事项中，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92,746,145

股。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51295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2.25%

；反对

93463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6.87%

；弃权

3053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9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88%

。

2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逐项审议表决）

逐项审议表决情况：

2.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6261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0.80%

；反对

98279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8.26%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2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859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4%

；反对

94681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2%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部湾港务集团

"

）及防城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防城港务集团

"

）和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所发行股份部分由北部湾港务集团

及防城港务集团以其拥有的目标资产为对价认购，其他由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以现金为对价认购。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825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3%

；反对股

9471506

，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3%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4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逐项审议表决情况：

2.4.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即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2

年

7

月

25

日。公司向防城港务集团和北部湾港务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发行价格为

7.51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行为的，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7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1%

；反对

95010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32%

；弃权

3037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3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87%

。

2.4.2

、配套融资部分

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定价基准日即为公司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即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低于

6.76

元

/

股，募集配套

资金的总额不超过

17.27

亿元。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

证监会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

竞价方式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行为的，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3729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0.08%

；反对

10180126

股，占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

29.27%

；弃权

22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270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66%

。

2.5

、目标资产

北部湾港务集团持有的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防城港务集团持有的防城港北部

湾港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北部湾拖船（防城港）有限公司

57.57%

股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859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4%

；反对

94681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2%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6

、交易作价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相关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出具的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向

增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

100%

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北方亚事评报字

[2012]

第

315

号）、《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向增发购买资产所涉

及的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部湾拖船（防城港）有限公司

57.57%

股东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

书》（北方亚事评报字

[2012]

第

317

号）、《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向增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广西北部湾国

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钦州市港口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

书》（北方亚事评报字

[2012]

第

316

号）（以下合称

"

《资产评估报告》

"

），以

2012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目标股权中，防城港

100％

股权、北拖

57.57%

股权、钦州港

100％

股权的评估价值分别为

378,181.07

万元、

9,

355.20

万元和

130,673.97

万元，合计为人民币

518,210.24

万元。 该等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予以核准（核准编号分别为桂国资复

[2012]160

号、桂国资复

[2012]159

号及桂国资复

[2012]161

号）。 据此，各方确认，目标资产的交易作价为

518,210.24

万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7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1%

；反对

94776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5%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7

、审计、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以

2012

年

1

月

31

日作为审计、评估基准日。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825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3%

；反对

94715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3%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8

、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变化的归属

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合并报表）在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与交割日（包含交割日当

日）之间的变化及相应损益由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集团承担或享有。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过渡

期），如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值有所减少，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集团将根据交割日审计结果，在审

计报告出具日后

30

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如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于过渡期内增加，公司将根据

交割日审计结果，在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集团返还增加的净

资产。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7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1%

；反对

94776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5%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9

、发行数量

逐项审议表决情况：

2.9.1

、向防城港务集团和北部湾港务集团发行股份数量

向防城港务集团和北部湾港务集团的发行股份数量

=

目标资产价格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拟向防城港务集团和北部湾港务集团共计发行

690,026,949

股股份， 其中拟向防城港务集团

发行

516,026,983

股股份；拟向北部湾港务集团发行

173,999,966

股股份，最终发行数量需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行为而导致本次发行价格调整的，将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7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1%

；反对

95010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32%

；弃权

3037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3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87%

。

2.9.2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额的

25%

，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230,008,983

股，募集

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

17.27

亿元。 最终发行数量以发行价格和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额度为测算依据，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行为而导致本次发行价格调整的，将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3729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0.08%

；反对

10173326

股，占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

29.25%

；弃权

234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50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68%

。

2.10

、锁定期安排

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

"

深交所

"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方可在深交所交易。

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并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

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730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0%

；反对

94810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6%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11

、上市地点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在锁定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依据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在深交所交易。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859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4%

；反对

94681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2%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12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公司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全体股东共享。 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

城港集团因本次交易新增的股份，不享有自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公司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7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1%

；反对

95010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32%

；弃权

3037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3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87%

。

2.13

、盈利补偿

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承诺，目标公司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9,702.79

万元、

51,968.82

万元、

56,832.17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中国证监会通过并实施完毕后，若目标公司届时实际实现的年度净利润未达

到上述标准， 差额部分由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在北海港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北海港补足。 如果北海港年度报告通过日在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之前的，则差额部分由收

购方在交割日以现金方式向北海港补足。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730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0%

；反对

94810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6%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14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

17.27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730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0%

；反对

954982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46%

；弃权

25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290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74%

。

2.15

、目标资产过户及违约责任

本次交易在获得全部批准、许可、核准、备案以及无异议函件等文件后，北海港应及时协助北部湾港务

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在深交所及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证券登记手续；北部湾

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应及时协助北海港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目标资产的变更登记手续。

协议任何一方未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规定履行其义务，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应赔

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7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1%

；反对

94776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5%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2.16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交易决议自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859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84%

；反对

94681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22%

；弃权

32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17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4%

。

3

、《关于

<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504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2.01%

；反对

93412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6.86%

；弃权

393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81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13%

。

4

、《关于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5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75%

；反对

94312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12%

；弃权

393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81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13%

。

5

、《关于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避免同业竞

争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50498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2.02%

；反对

93378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6.85%

；弃权

393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81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13%

。

6

、《关于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委托经营管

理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50498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2.02%

；反对

93378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6.85%

；弃权

393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81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13%

。

7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5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75%

；反对

94312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12%

；弃权

393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81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13%

。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5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75%

；反对

94374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13%

；弃权

3873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9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11%

。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授权董事会酌情及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一切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制定和组织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根据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

监会核准情况，确定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期的选择等；

（二）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组织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一切协议

和文件；

（三）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申报事项；

（四）在股东大会已经批准的交易框架内，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或要求，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相关交易协议及其他申报文件中除实质改变发行价格和上调目标资产交易价格之外

的其他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办理

股份登记、锁定、上市事宜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协助认购方办理豁免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有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事项；

（七）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八）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八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24956461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1.75%

；反对

9437406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7.13%

；弃权

3873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9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11%

。

10

、《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

2012

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中瑞岳华进行年报审计的报酬金额为

23

万元，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报

酬金额为

13.8

万元；该事务所为公司提供的相关审计以外的其他费用另行支付，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所发

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

83286196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89.80%

；反对

9078229

股，占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26.10%

；弃权

3817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632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1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岳秋莎、梁定君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股东表决票、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法律意见等。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2-046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在公司本部

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亲自出席

9

名。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同意本公司为天津长飞鑫茂光缆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的人民币综合授信

肆仟万元提供全额不可撤销之连带保证担保， 签订相关担保合同并按照合同之条款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和经济责任。 天津长飞鑫茂光缆有限公司以相应价值的自有设备向本公司提供等额反担保（

"

对外担保公

告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2-047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长飞鑫茂光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茂光缆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在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原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申请并由我公司担保的

4800

万元综合授信已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到期， 经本公司

2012

年

12

月

24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为鑫茂光缆公司在该行重新申请的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

4000

万元全额不可撤销之连带保证

担保，期限十二个月。

截止

2012

年

12

月

22

日，上述授信中所申请的贷款已全部归还，该笔授信贷款不存在逾期等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出席公司五届五十次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 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长飞鑫茂光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7

月

13

日

注册地点：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胡辉

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光纤光缆制造及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

80%

。

2

、鑫茂光缆公司

2011

年末资产总额

27300

万元、净资产

9626.03

万元、负债总额

17673.97

万元、或有

事项涉及金额

0

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

36206.90

万元、利润总额

19.49

万元、净利润

19.49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

4000

万元

2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3

、担保期限：期限

12

个月

4

、反担保：鑫茂光缆公司以其相应价值的自有设备提供反担保，主要设备包括成缆机、并带机、着色

机、护套生产线等主要生产设备及相关辅助配套设备等，账面价值

4099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

、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

鑫茂光缆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80%

的控股子公司，主营光缆生产及销售等。该公司自

2011

年

12

月授信

贷款至今，执行情况良好，运营正常，且与平安银行天津分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本次该行拟继续为光

缆公司提供壹年期综合授信，即一次性向该公司提供

7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

3000

万元为低风险

授信，其余

4000

万元授信需由上市公司继续提供连带担保。 该笔授信贷款将用于光缆公司生产经营、采购

原材料及补充流动资金之需要。 经本公司测算，授信贷款年度内鑫茂光缆公司现金流规模可以安全覆盖贷

款还本付息支出，不存在担保风险，因此同意为该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

、担保风险及被担保人偿债能力判断：

公司董事会认为鑫茂光缆公司是本公司主要的控股子公司，自成立以来生产及运营状况正常，现金流

稳定，其还本付息能力可完全覆盖本期授信。 因此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不存在担保风险。

3

、其他股东担保情况说明：

鑫茂光缆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80%

、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持股

20%

。 鑫茂光缆公

司成立以来在技术、市场等方面得到了长飞公司的大力支持，其光缆产品一直纳入长飞公司销售体系，且

运行正常，现金流稳定，还本付息能力可完全覆盖本期授信，因此鑫茂光缆公司本次银行授信拟不再由长

飞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4

、反担保情况：

鑫茂光缆公司以相应价值的自有生产设备（成缆机、并带机、着色机、护套生产线等主要生产设备及相

关辅助配套设备等）向本公司提供等额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实施后，公司已累计担保总额为

25500

万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25500

万元，对

外担保金额为

0

元，累计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4.65%

。 截止目前无逾期担保及涉诉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823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47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相关荣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期，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荣获马瑞利（中国）公司

2012

年度

"

优秀供应商

"

称号和中

兴通讯公司

"

最佳技术支持奖

"

；本公司另一家控股子公司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荣获

"2012

年度宇

龙酷派核心供应商

"

证书，成为宇龙酷派核心供应商的两家

PCB

厂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90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46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华神

"

）通知，四川华神将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2

年

12

月

20

日，四川华神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

）无限售流通股股

权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牛支行，为本公司在该行办理的贷款追加提供质押担保物。

截止

2012

年

12

月

21

日，四川华神持有公司股份

78,799,3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52%

；其中质押

52,

80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9%

。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72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行的

"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

"

总额为人民币

2

亿元，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到期兑付。 公司已于到期兑付日完成了本期短期融

资券本息合计人民币

217,960,000.00

元的兑付。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2012-017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2

日公告的《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由于誊写失误，该公告第二页中出席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应做如下更正：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所持

H

股股份总数应为

274

，

241

，

732

股，而非

274

，

254

，

732

股。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